
罪犯减刑（假释）呈批处理表
罪犯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番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档案号：

姓    名 别名 性别 出生日期

文化程度 民族 婚姻 工 种

籍贯/国籍 家庭住址

逮捕机关 逮捕日期 羁押日期

捕前面貌 捕前职务 职务级别

终审法院 终审案号 裁判日期

执行机关 罪 名

原判刑期 刑期起日 刑期止日

法  院

裁  判

摘  要

犯罪时间 入监日期 执行日期

末次变动文

书送达日期

末次刑罚

变动幅度
间隔时间

刑  期

变  动

摘  要

原判罚金 原判赔偿 原判追赃 原判没收财产

履行罚金 履行赔偿 履行退赃 履行没收财产

本次履行 本次履行 本次退赃 本次没收财产

收入 支出
余额

政策零花钱
及劳动报酬

顾送款 汇款 其他 消费总额 月均消费额

从宽情节

从严情节

三类罪犯

其他情节

犯罪前科

主   要

犯   罪

事   实

服   刑

表   现

孙县委 孙家豪 男

汉族 已婚 /小学文化

/ /

(2017)湘04刑初66号

92137334

/

4353004793

提请减刑七个月 10615,10483,10617,10662,10610,10482,10481,10487,10581,10582,10583,10584

2016年-2017年在衡阳传销窝点进行非法拘禁和抢劫，抢劫9次，财物共计价值3467
26.03元和手机、笔记本电脑各一台。抢劫过程中致两人轻微伤。

    罪犯孙县委自减刑以来，能认罪悔罪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
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能服从安排，遵守劳动纪律，坚守劳
动岗位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截止2024年06月表扬5次，并余6分。该犯财产刑已执行完毕。
该犯系暴力10年以上罪犯，综合考量该犯相关情况，本次提请减刑幅度从严。

20000元 /

湘南监狱

十一年

2022年10月28日减刑四个月。服刑期至2027年9月12日止。

/

/

/

/

/

/

20000元

12000元

抢劫罪、非法拘禁罪

2017年1月13日

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(2017)湘04刑初66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
孙县委犯抢劫罪、非法拘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。被告人孙县委
不服，提出上诉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（2019）湘刑终145号刑事裁定，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2028年1月12日

河南省沈丘县

衡东县公安局

群众

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卞路口乡郜店村

2019年7月17日

1987年12月5日

2017年2月22日 /

2018年12月26日

2016年3月1日 2019年7月17日

2022年10月28日 四个月
一年九个月二十六

天

/

/ / / / / / /

/

未成年 老犯 病犯

0

残犯

7

累犯 惯犯

严重违纪 数罪并罚并有两罪在五年以上

犯四罪以上

严重暴力犯罪

职务犯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 涉黑犯罪

吸毒史

确有悔改表现 0 0 0 1 　　经分监区承办人审核，认为　　经分监区承办人审核，认为罪犯孙县
12

0,7,0 11

0

危安犯

有期徒刑

主犯

三无证明 困难证明

毒品犯

中止执行 终止执行 民事谅解

生活难以自理 基本丧失劳动能力



分 监 区

承 办 人

意    见

分 监 区

意    见

监    区    

承 办 人

意    见

监  区   

意   见

刑罚执行

承 办 人

意    见

刑罚执行

审查意见

监狱评审

委 员 会

意    见

监 狱 长

办 公 会

意    见

备   注

　　经分监区承办人审核，认为罪犯孙县委确有悔改表现，符合减刑法定条件，案
卷材料齐全、完备、规范，同意对该犯提请减刑七个月。

　　根据该犯实际悔改表现，经分监区全体民警集体讨论，建议对罪犯孙县委提请
减刑七个月。

　　经监区承办人审查，认为罪犯孙县委符合减刑法定条件，且案卷材料完整、符
合要求，拟同意对该犯减刑。

　　经监区长办公会集体研究，认为罪犯孙县委确有悔改表现，符合减刑条件，建
议提请减刑七个月。

　　经刑罚执行科承办人审查，认为罪犯孙县委符合减刑法定条件，且办案程序合
法，案卷材料齐全、完备、规范，拟同意对该犯减刑。

　　经刑罚执行科审查，认为罪犯孙县委确有悔改表现，符合减刑条件，建议提请
减刑七个月。

　　经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集体评审，认为罪犯孙县委确有悔改表现，符
合减刑条件，建议提请减刑七个月。

　　经监狱长办公会集体审议，决定对罪犯孙县委提请减刑七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
定。


